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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業部分

賸餘194

繳庫

325

註：1.歲出28,818億元-歲入27,092億元=歲入歲出差短1,726億元

　　2.歲入歲出差短1,726億元+債務之償還1,150億元 =尚須融資調度數2,876億元

　　3.總預算案規模(支出)29,968億元=歲出28,818億元+債務之償還1,150億元

　　4.總預算案規模(收入)29,968億元=歲入27,092億元+尚須融資調度數2,876億元

繳庫

2,244

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部分

收入

29,968
支出

29,968

業務總支出

(含基金用途)
34,742

非營業部分

投資國營事業、撥充基金

1,679

業務總收入

(含基金來源)
34,936

營業部分

營業總收入

33,138

營業總支出

32,892

淨利246

投資收益

297

單位：新臺幣億元

融資調度財源 2,876
(包括債務之舉借1,721及移

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1,155)

債務之償還

1,150

稅課收入

22,990(84.9%)

非稅課收入

1,236(4.5%)

營業盈餘及

事業收入

2,866(10.6%)

社會福利支出

7,917(27.5%)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5,612(19.5%)

國防支出

4,312(15.0%)

經濟發展支出

4,342(15.1%)

其他政務支出

4,119(14.2%)

歲入

27,092
(100%)

歲出

28,818
(100%)

一般政務支出

2,516(8.7%)

 

圖 3-1  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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